
解釋蕙法陳報狀（16)
案 號 ：10 8年度憲二字第 2 1 4號 

聲 請 人 張 凱 翔

為陳報證據事：

10 壹 、補充聲請部份：

本案原聲請書以前述重要關聯性理論，將新北市以外之其他2 1個直轄 

市 、縣 （市 ）之代理教師敘薪自治法規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所屬國 

立高級中等學校代理教師敘薪法規併案聲請解释。近日因部份縣市修正代 

理教師敘薪相關法規，修正聲請標的如下：

15 一 '新 竹 縣 政 府 1 1 0年 7 月 2 曰府教學字第110371504&A 號 函 修 正 「新竹 

縣政府所屬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並將名稱修正為 

「新竹縣政府所屬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並 將 「新 

竹縣政府所屬學校代理教師敘薪標準」併入該補充規定附表 3 。因此檢 

送 附 件 1 9-3新竹縣目前最新版本之自治法規供審查參考。

20 二 、澎湖縣政府 1 0 9年 1 1月 1 2 日府人力字第10914052242號 令 修 正 「澎 

湖縣政府所屬中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敘薪基準一覽表」，因此檢送附件 

2 6 - 2目前最新版本之敘薪基準一覽表供審查參考（衣表本次為全文修 

正 ，無法將修正卩i以紅色呈現。）。

為 配 合 10 9年 6 月 2 8 日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25 辦法」（以下簡稱聘任辦法）修正條文公布施行，各級主管機關需配合修正 

依據聘任辦法第1 8條訂定之補充規定。為方便比較，重新整理附表2 及附

表 3 如 附 件 （有修正的部份在附表2 及 附 表 3 中以紅色文字表示；綠色表
：1

示有修正但未修改敘薪相關規定，此部份不檢附新版條文）。



另 10 9年 6 月 2 8 日聘任辦法第1 6條 第 1 項 第 2 款 修 正 條 文 ：「兼 任 、 

代課及代理教師之待遇規定如下：二 、代理教師待遇分本薪（年功薪）、加 

給及獎金 3 種 。」，因本次修正條文增列代理教師適用年功薪相關規定，依 

其修正意旨並未排除代理教師適用職前年資提敘之規定。目前已完成修法 

5 之 12個地方主管機關有1 個並未配合修正代理教師不採計職前年資提敘之 

規 定 ，有違反中央法規之情形（僅金門縣符合相關規定，另臺中市僅高級 

中等學校代理教師得採計職前年資提敘，國中小及幼兒園代理教師仍不採 

計 ）。

貳 、其他相關事項補充說明部份：

1〇 與本案類似之代理教師敘薪爭議案件，除本案外還有另外2 案已進入

行政訴訟程序。其中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0年度簡字第28號行政訴訟案件， 

承審法官已於11 0年 5 月 1 0 日裁定「本件於司法院大法官就司法院10 8年 

度憲二字第2 1 4號聲請釋憲案作成解釋公布前，停止訴訟程序。」 （附件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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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物 名 稱 及 件 數 ：

附 件 19-3 :新竹縣政府所屬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110 

年 7 月 2 日修正版節錄）

附 件 26-2 :澎潮縣政府所屬 t 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敘薪基準一覽表（109 

20 年 1 1 月 1 2 日修正版）

附 件 55-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0年度簡字第2 8 號行政訴訟裁定（1 1 0年 

5 月 1 0 曰）

附 件 55-2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0年度簡字第2 8 號行政訴訟裁定（1 1 0年 

5 月 2 1 曰）

25 此 致

司 法 院 公 鑒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8 月 9 日

聲 請 人 張 飢 翔



附 表 各 直 轄 市 、縣 （市 ）主管機關訂定之代理教師敘薪自治法規遠憲情形彙整表

甜件编饒 法規名稱 違憲1丨亍為類型

A E； C D E 其他

牛 1-1.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 ®幼兒園代理教師敘薪基準 

表 餚 註 3 ( 1 0 5年 8 月 2 2 日版本，磬請人原因索件適用版本）

〆 〆 〆

附 件 1 - 2 ，

• 1 •, •丨叫

新北市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 

率 定 （1 0 0年 1 1 月 2 2 日修 正 ，聲請人原因案件適用版本）

余10 _耠 丨

〆

丨付件1-3

■

新北市立高中職及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 

規 定 （1 0 9年 1 0 月 2 3 日修正，目前最新版本）第 1 0點

附 件 1-4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代理教師敘薪基準 

表備註 3 ( 1 0 8年 7 月 3 1 日版本，目前最新版本）

〆 〆

附 件 1-5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 

第 5 頁 （1 0 6年 8 月 2 5 曰版本，聲請人原因案件適用版本）

</ 〆 〆 〆

附件1~6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所屬公立學校暨幼兒園敘薪作業須知 

第 6 頁 （1 0 9年 8 月 2 8 日版本，目前最新版）

〆 〆

附件 S-2 宜蘭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其附設幼兒園代理教師敘薪簡表 ? 限制未具合格教師證



附件編號 法規名稱 違憲行為類型

A B C D E 其他

( 1 0 8年 1 2 月 5 日修正）# 註 4 :

i

!

之代理教師採計學歷 

敘 薪 ，具碩士或博士 

學位但無教師證仍以 

1 7 0或 1 8 0元 敘 薪 。

附 件 9-5 it. 綠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 '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 

充規定第 7 點 （1 0 9年 9 月 1 7 日修正版）

〆 9 ? ?

附 件 10-1 南投縣立中小學暨附設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 

要 點 （1 ] 0 年 1 月 2 8 日修正版）第 1 0點

? ?

附 件 10-2 南投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代理教師敘薪標準表 〆

附 件 11-2 屏東縣教師敘薪作業手冊（1 1 0年 4 月版） 〆 聘期令取得教師證改 

敘朔自教師證核發日 

生 效 ，優於教師待遇 

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 

規 定 。

附 件 12-1 苗辤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校長、教 師 、代理教師及運動教鲶 〆 ? 具有修畢師資職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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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編號 法規名稱 違憲行為類型

A B C D E 其他

敘薪注意事項附表4 育課程證明之大學畢 

業生■不限類科均可以 

1 8 0元 起 敘 。

附 件 12-2 苗 栗 縣 縣 立 國 民 中 學 兼 任 代 課 代 理 教 師 跨 任 實 施 辦 法 第  

9〜1 0條

〆

附 件 13 桃園市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聛任實施要點第 9 點 〆 ✓ ? ? ?
• 1 .  高中與國中小採用 

不 同 規 定 ，違反憲 

法 第 7 條平等原 

則 。

2 .  自 創 「職前最高等 

級敘薪法」 》與其 

他縣市完全不採計 

職 前 年 資 狀 況 不  

同 。

附 件 14-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代理教師起敘薪級簡要表 ?

5



附件編號 法規名稱 違憲行為類型

A B C D E 其他

附 件 14-3 高 雄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1 0 4 年 7 月 1 6 日 高 市 教 人 字 努  

1043473 0200 號函

〆 〆 ?

附 件 14-4 高雄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 

定 （1 0 9年 1 0 月 7 日修正版）第 1 0點

〆

附 件 15-1 基隆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代理教師敘蕲簡要表 〆 / 〆 〆

附 件 15-2 基隆市政府 10 1年 3 月 28 g 基府人力堂字第1010151442號 

函

1/ 〆 〆 〆 〆

附 件 16 連:^縣 +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第1 3點 〆 〆 〆 7
•

? 僅採計該縣宮光鄉及 

東 引 鄉 之 職 前 年 資 ， 

但最高只採計至第 21 

級 2 9 0 薪點 *對起敘  

3 3 0 薪點之博士學歷 

代理教師無法發揮鼓 

勵留任之效果。

附 件 17 雲林縣縣立高級中學暨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 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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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編號 法規名稱 違憲;丨亍為類型

A 3 C D  E 其他

實施補充規定（1〗〇 年 1 月 2 5 曰版）第 1 0點

附 件 IS 新竹市公立學校教師敘薪標準作業手冊 〆 ?

附 件 19-3 :新竹縣政府所屬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第 

! 1 1點及附表 3 ( 1 1 0年 7 月 ：

〆 ? 〆

附件 20 嘉義市所屬公立國民中小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 

要 點 第 1 0點

〆 〆

附 件 21-2 嘉義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代理教師■及教學支援工 

作人員聘任補充規定（1 0 9年 9 月 1 5 曰修正）第 i2 點 （修 

,正法規名稱但第1 2點未修正）

〆 〆

附件 22 彰化縣各級學校代理教師欽薪薪級簡表

1
1

■ / 該縣聘期内取得教師 

證 不 辦 理 改 敘 ，但學 

術 研 究 費 由 8 折支給 

改 為 全 額 支 給 ，並以 

資料繳交至學校日生 

效 。因硕士及博士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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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編號 法規名稱 違憲行為類型

A B C D E 其他

敘等級有無教師證均 

相 同 ，僅大學學歷受 

影 響 。

附件 23-1 臺令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代理教師欽薪標痤表 〆
• 尚 未 廢 止 ，但目前已 

無適用對象。

附件 23-2 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 

( 1 0 9年 9 月 2 5 曰修正版）第 1 1點

?
• 高中與國中小採用不 

同規定，違反憲法第7 

條平捧原則。

附件 23-3 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及公立幼兒園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 

充 規 定 （1 0 9年 9 月 2 5 日修正版）苐 1 1點

〆 〆 ? 國中小代理教師於聘 

期内取得教師證得申 

諳 改 敘 ，幼兒園代理 

教師於聘期内取得教 

師證是否可改敘未說 

明 ？

附件 24 臺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 〆 〆 ?

8



附件編號 1 法規名稱

1
1

違憲行為類型

A B C D E 其他

i ( 1 ] 0年 3 月 5 曰版）第 1 0點

附件 2S-2 !臺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補充規定 

丨（1 0 9年 1 1 月 2 4 日修正）第 7 點

y ? ?

附件 26-2 澎湖縣政府所屬中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敘薪基準一覽表（10 9 

年 1 1 月 1 2 日修正版）

〆 〆

附件 27-1 金門縣國民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贲施要點第11 

點

附件 27-2 |金門縣中小學代理教師薪級表

附件 2S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代理教師敘薪基準 

一覽辰

職前年資提敘僅採計 

本 薪 ，不採計年功薪。

附 件 50-5 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 

聘任實施要點第7〜 8 點 （1 1 0年 5 月 1 7 曰修正版）

違憲類型代碼：

A :違反憲法第2 3條及釋字第7 3 8號解釋地方自治法規之法律保留原則，限制人民權利義務之重要性事項未經地方 

議 會 以 「自治條例」規 定 （國立學校来經立法院以法律訂定） ，違反者共2 2縣市+ 國教署國立學校。

9



B :限制採計職前年資敘薪，違反者共 2 1 縣 市 。

C :聘期中取得較高學歷不得改敘，違反者共 1 2縣 市 （另有 3 縣市未明訂是否得改敘，需待實際個案發生時由地方 

主管機關個案解釋） 。

D  :聘期中取得教師證不得改敘，'違反者共 6 縣 市 （另 有 7 縣市未明訂是否得改敘，需待實際個案發生時由地方主 

5 管機關個案解釋） 。

E :申請改敘以主管機關核定日期為生效日，違反者共 5 縣 市 （另 有 1 0縣市未明訂改敘生效日，需待實際個案發生 

時由地方主管機關個案解釋） 。 （改敘生效日期非屬法律執行冬技術性或細節性事項，若無法律授權應類推適用教 

師待遇條件施行細則第 6 條以申請日生效，有 C 、D 限制不得改敘之縣市亦視為違反本項） 。

〆：代表確定違反該項規定。

10 ? :表示自治法規内未明訂此狀況之處理方式，需待實際個案發生時由地方主管機關個案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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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3 :

各縣市政府大學學歷之代理教師核敘薪級調查彙整表

\ 資 格

\  
機 關 \

具各該任 

教階段、 

類科合格 

教師證

修畢各該 

任教階 

段 、類科 

教育學程

非具各該任 

教階段合格

教師證
例：幼#®««小

1=1 fy J-J-

教階段、 

非該類科 

合格教師 

證
例：英文教到文

修畢各該 
任教階段、 
非該頹科 
教育學程

具各該任教階
埒、貊斜但北晷••一
特教、資源班合 

箱•敦帥證仕教 

特教或資源班

臺中市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新竹縣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70薪點

1 9 0薪點 

1 8 0薪點

*

1 8 0薪點 1 9 0薪點

雲神縣政府 190薪點 180蕲點 1 7 0 薪 點 170薪點 170薪點 180薪點*

南投縣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宜蘭縣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嘉義縣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7。新點 170新點 170薪點 170薪點

嘉義市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新竹市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彰化縣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n o 薪點

澎湖縣政府 1 9 0 薪點 1 8 0 薪點 170 | -點 17 0薪點

基隆市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n o 薪點

桃園市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80薪點 180薪點 180薪點 190薪點

苗栗縣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80薪點 180薪點 180薪點 180薪點

屏東縣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70薪點 n o 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焉雄市政府 190薪點 i s o 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雲林縣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170薪點 180薪點 170薪點 170薪點

臺東縣政府 190薪點 180薪點 n o 薪點 170薪點 i7〇薪點 170薪點
务 土 -4̂  -rL ̂ 7 1 n r \ 1 〇/\ a

祈勒丨
1 n r \ -ti 〇»i_i/W斩點 1 n r \ -ti 〇?i_ 1/U轨點j1 n r \ -ti 

丄川耕黏 1 n r \ 'ii i /U 祈勒

註 ：

i•本表為苗栗縣政府 105年收集部份直轄市、縣 （市 ）資料做為該縣修法 

5 參 考 ，並由聲請人依據附件所列各直轄市、縣 （市 ）自治法規補充或更 

新 。未列出之直轄市、縣 （市 ）表示該地區自治法規未明訂教師證或修 

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類（科 ）不同之敘薪方式，需待個案發生後由 

主管機關函釋。*表示在該地區自治法規查無相關規定，推測為個案函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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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新竹縣於此狀況之規定為依師範教育法舊制教師登記取得非代理科別教 

師證者以 1 8 0薪 點 敘 薪 ，師資培育法施行後以檢定制取得非代理科別教 

師證者以 1 9 0薪點敘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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